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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
曼
本
尼
基
昨
星
期
 

稱

購
買
汽
車
保
險
時
，
駕
駛
苕
 

不
須
報
明
以
前
有
無
汽
車
失
 

事
情
形
，
一 
律T

淸
白
資
格
 

作
開
始
。

在
過
去
私
 

經
營
之
傑
 

險
公
司
計
副
卜
，
如
該
駕
車
 

者
之
失
事
紀
錄
較
多
時
・
則
 

須
千
支
付
較
 

«)之
保
險
費
。 

他
們
認
此
爲
較
大
億
險
的
 

保
阴
基
曾
偕
同
記
者
參

(
荚
高
華
特
特
)
申
詩
省
政
府
公
營
汽
 

車
保
險
事
業
，
經
已
决
定
實
施
，
由
明
年
三
 

月
正f
宣
佈
實
行
後
，
所
有
卑
詩
省
駕
汽
車
 

者
，
其
内
屢
犯
違
例
駕
駛
，
發
生
事
件
，
而 

致
成
駕
駛
紀
錄
惡
劣
，
頃
多
支
付
高
額
保
險

費
，
將
告
值
止
■

顧
慮
。

觀
在
資
路
中
心
卑
詩
保
險
公
司
力
層
大
廈
， 

並
鯉
釋
此
 

律
不
問
其
過
去
駕
車
失
事
多
少
 

之
理
由
，
只
求
有
效
之
實
施
。

他
又
謂
：
由
明
年
一
月
一
日
開
始
出
售
 

保
險
，7

次
過
繳
交
保
端
費
之
全
部
、
但
如
 

無
能
力
卽
打
繳
父
全
部
者
，
可
通
過
銀
行
予
 

以
財
政
之
通
融
。

卑
詩
全
省
有
一
 
千
二
百
汽
車
保
險
代
理

烏
干
達
移
民
來
加
後
 

迅
速
適
應
生
活
環
境
 

<

奥
太
瓦
加
 M
大
社
電
)
加
政
府
移
民
 

部
長
安
德
拉
昨
報
告
稱
：
一 
年
前
由
烏
干
建
 

¥
緬
將
車
逐
出
境
之
亞
洲
人
，
很
迅
速
成
功
 

地
適
應
在
加
拿
大
生
活
環
境
。

移
民
部
長
稱
.•
烏
干
達
够
民
丸
多
數
都
 

已
工
作
於
各
項
工
業
，
盡
力
服
務
，
且
有
適
 

合
他
們
之
專
門
職
業
資
格
，
其
他
亦
有
經
 

營
企
業
，
僅
八

4-

三
位
房
干
達
移
民
，
仍
求
 

職
待
聘
用
中
，
他
們
都
具
有
知
識
技
術
技
能
 

據
移
民
部
長
稱
：
五
千
七
百
六
十
一
位
 

烏
干
達
移
民r
，
僅
一
百
 M
十
一
一
人
，
包
括
 

卷
屬
，
領
援
助
救
濟
金
而
已
，
三
千
三
百
人
 

去
年
抵
建
改
。
暫
時
得
到
救
濟
援
助
。 

郵
局
報
吿
包
裹
年
東
 

寄
往
歐
洲
截
郵
時
間
 

(
雲
訊
)
加
政
府
郵
政
局
報
告
稱
：
郵 

寄
住
英
國
包
裹
，
如
耍
聖
誕
節
前
寄
達
 

海
 

郵
截
止
時
間art

一
片
九
，
關
口
平
郵
聖
 

誕
賀
柬
寄
往
英
國
截
止
時
間
爲
十
一
 
月
廿
三
 

日

0開
：：

平
郵
寄
在
中
東
，
印
度
，
巴
基
斯
 

坦
加
納
等
加
軍
，
栽
信
 

期
爲
十

ft 
月
九
 

平
郵
包
裏
聖
誕
咕
寄
往
英
國
，
歐
洲
及

塞
浦
路
斯
等
加
軍
，
截
郵
時
間
十
一
月
卅H
 

開

聖
 
!! 咕
寄
西
印
度
，
中
南
美
，
除 

阿
根
任
・
巴
西
，
巴
拉
圭
，
烏
拉
圭
，
載
郵
 

時
間
爲
十
一
月
二
日

卑
詩
防
瘵
會
募
善
欵
 

爲
四
十
九
萬
三
千
元
 

(
雲
訊
)
車
詩
省
防
瘠
曾
聖
誕
花
票
協
 

曾w
合
籌
募
研
究
防
瘠
基
金
，
以
對
抗
參
症
 

及
呼
吸
病
症
，
卽
將
舉
行
每
年
籌
募
善
嶽
運
 

今
年
籌
欺
目
的
，
爲
四
十
九
萬
三
千
元
 

，
聖
禮
節
防
瘠
花
票
，
即
將
於
本
星
期
内
寄
 

發
射
全
省
六
十
萬
八
千
住
家
，
以
爲
貼
寄
賀
 

聖
誕
麼
賀
年
柬
信
件
之
需
用
。

加
京
蘇
使
舘
門
前
 

電
話
亭
兩
次
爆
炸
 

、
奧
太
瓦
加
拿
大ti

電
一
昨
晨
蘇
聯
駐
 

加
大
使
住
家
對
面
電
話
亭
，
發
生
 
一 
枚
自
製
 

磷
質
炸
 

S3
爆
炸
事
件
,
該
定
話
亭
被
炸
燉
。 

據
警A
報
名
制
：

$:

次
爲
近
三
星
期
以
 

來
電
話
亭
第
二
次
發
生
之
爆
炸
案
，
並
謂
： 

tt 等
意
外
事
件
爲
騒
擾
之
事
，
但
蘇
»
 大
使
 

館
並
不
將
此
等
意
外
事
件
例
警
。

市
會
投
充
建
消
防
局
 

達
百
十
九
萬
三
千
元
 

(
3
訊
)
雲
高
推
市
議
會
昨
授
權
主
張

處
，
連
同
一
百
一
十
五
個
汽
車
纾
會
，
借
款
 

者
可
向
該
分
會
接
洽
。

汽
車
保
險
費
率
，
及
經
營
費
用
未
詳
。 

販
毒
犯
被
判
終
身
監
 

上
訴
獲
減
至
十
五
年 

S
 訊
：
卑
詩
省
上
訴
法
院
昨
星
期
三
， 

將
原
判
犯
販
海
洛
英
之
犯
徒
華
打
奥
路
役
池
 

終
身
監
禁
，
予
以
減
刑
，
改
判
爲
監
禁
卜
五
 

年
。
盖
審
訊
實
情
，
尙
有
可
原
。

阳
路
役
池
在
窖
庭
法
官
泰
狄
前
承
認
罪
 

行
，
於
去
年
四
月
售
與
便
衣
警
察
海
洛
英
廿
 

五
粒
，
又
十
二
天
後
・
再
售
他
廿
五
粒
。
法 

官
以
屢
犯
此
罪
，
有
案

nf
稽
，
特
重
判
終
身
 

$
0

被
吿
旋
托
律
師
詹
文
士
提
起
上
訴
，
謂 

太
苛
判
。
法
官
廉
悉
其
情
，
覺
得
判
以
終
身
 

監
禁
 

實
與
一
般
所
犯
販
毒
案
件
比
較
，
有
 

所
懸
殊
，
乃
寬
予
減
刑
改
判
。

中
央
政
府
已
反
對
 

冬
季
用
惜
光
時
間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政
府
方
面
認

爲
惜
光
時
間
，
爲
在
黑
夜
及
寒
冬
之
月
份
中
 

，
可
以
保
存
能
源
，
不
致
太
卷
消
耗
，
能
源
 

部
長
麥
當
奴
昨
星
期
三
對
記
者
作

lit.
表
示
， 

他
曾
向
國
會
提
出
此
意
見
。

加
國
於
匕
週
末
已
改
囘
標
準
時
間
，
將 

時
鐘
撥
慢
~
小
時
。

麥
當
收
謂
對
於
惜
光
時
間
施
行
，
但
較
 

多
人
們
在
日
出
前
頃
起
床
，
因
而
致
令
噌
加
 

儀
爐
燃
油
之
需
要
。
任
晨
光
熹
微
天
亮
時
候
 

，
爲
 
一 
天
中
最
寒
冷
時
間
，
人
們
能
延
長
在
 

床
上
時
間
較
好
 

惜
光
時
間
之
辯
證
理
由
， 

是
減
少
煤
，
電
，
燃
油
之
便
用
。

各
界
人
士
投
充
工
程
，
大
興
土
木
，
興
建
派
 

亞
街
夾
鶴
街
角
新
消
防
局
，
費
用
估
计
達
一
 

佰 
一 
十
九
萬
三
千
元
。

市
議
會
同
時
亦
批
准
支
出
四
萬
元
，
以 

爲
該
消
防
大
厦
殖
育
運
動
場
地
區
，
將
於
- 

九
七
四
年
十
二
月
兄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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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派

赴

中

東

和

平

軍

發

生

問

題

-n-

九
月
分
.美
加
貿
易 

阿
拔
特
繼
任
，
但
彼
自
承
認
對
該
爲
官
不
感
 

興
趣
，
恐
力
仆
從
心
•
不
能
勝
任
 

屆
時
或
 

美
仍
人
超
億
餘
元
 

將
讓
賢
。
， 

一 

(
華
盛
頓
美
龜
社
電
)
此
間
發
代
表
美
 

三
，
若
六
十
八
歲
之
參
院
，
民
王
黨
各
 

加
貿
貿
金
額
，
與
加
京
計S
仍
有
出
入
，
美
 

議
員
伊
士
門
理
可
繼
任
，
但
此
君
思
想
陳
舊
一
 

命
數
字
，
表
示
九
月
份
以
及
過
去
九
個
月
來
 

落
伍
。
頑
固
保
守
，
屬
卜
八
世
紀
人
物
，
難
. 

^

^

世
日
爲
止
•
美
方
仍
感
入
超
• 

當
廿
世
紀
大
任
，
且
不
孚
衆
望
。 

稱
••
九
角
份
美
輸
加
商
品
達
卜
二
億
 

四
，
如
此
應
輪
至
國
務
卿
，
但
五

4 -
歲 

而
价
邁
元
向
加
輸
美
者
達
勇
金
十
四
億
零
 

的
基
辛
格
，
非
出
生
美
國
，
憲
法
先
已
否
定
 

灰

富

元

，
八
月
份
美
幟
加
達
十
一
億
八
千
 

其
資
格
."

_

元
，
加 M
 
美
則
：
一
億 
一 
千
萬
兀
， 

五
•
再
次
輪
到
財
政
部
長
，
五
十
二
就
 

故
興
八
月
份
比
較
，
美
九
月
份
仍
然
入
超
達
 

之
舒
爾
玆
，
書
生

V1
身
，
秀
产
本
色
，
對
國
 

大
喬
餘
元
。 

內
通
貨
膨
脹
，
而
且
東
手
無
弟
，
對
國
際
事
 

美
商
務
部
謂
由
於
八
月
份
加
國
鐵
路
罷
 

務
更
定
一
竅
不
通
 

如
何
能
當
此
大
任
？

人

罢

4

津

3
 田

 
5

駐

胃n 

V
 

(
紐
約
二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丿
據
聯
合
國
消
息
：
蘇
聯
大
使
馬
立
克
對
加
拿
大
顷
吏
(
啦
 

僅
屬
後
勤
部
隊
)
參
加
聯
合
國
中
東
和
平
軍
，
突
提
異
議
，
表
面
上
是
指
貴
秘
書
長
華
爾
添
 

事
前
未
曾
向
安
理
會
參
商
，
卽
發
出
邀
請
 

而
實
際
上
蘇
聊
以
加
爲
西
方
北
大
西
洋
公
.約
盟
 

國
之
一
，
如
此
，
東
方
華
沙
協
約
組
織
亦
擬
由
波
蘭
派
軍
，
合
加
聯
合
國
中
東
和
平
部
隊
， 

以
維
特
平
衡
而
稱
公
允
。

華
爾
添
則
以
爲
彼
身
爲
秘
書
長
，
有
權
直
接
邀
請
，
且
認
爲
有
資
格
參
加
和
平
軍
之
國

工
，
致
使
美
國
九
月
份
入
超
增
加
，
叉
加
輸
 

美
主
要
爲
石
油
，
工
業
原
料
.
及
汽
車
零
件
 

匿
臣
如
被
彈
劾
棄
職
 

物
色
繼
任
人
困
難
多
 

(
華
盛
頓
特
訊
)
由
於
美
總
統
匿
臣
目
 

前
極
有
可
能
受
到
羨
衆
院
之
彈
劾
，
如
獲
多
 

數
票
価
過
•
卽
交
參
院
開
庭
審
狙
•
匿
臣
以
 

「
被
告
」
身
份
 

tii
證
，
並
由
最
高
法
院
首
席
 

大
法
官
任
主
審
•
倘
罪
名
成
立
，
匿
由
解
除
 

■

統
職
務
。

至
此
•
何
人
編
任
美
大
總
祈1 

一
，
依
憲
法
規
定
，
應
由
副
總
統
升
任
 

、
但
目
前
美
副
總
統
一
席
，

阿
紐
辭
職
而
 

告
虚
懸
，
匿
臣
需
提
名
禮
特
耦
任
，
但
至
今
 

未
獲
參
衆
兩
院
多
數
通
過
，
自
無
資
格
繼
任
一
 

二
，
至 

Itt
應
輪
由
六
十
四
歲
約
衆
議
長

因
七
，
觀
察
家
指
出
，
今
未
批
進
福
特
 

繼
任
副
總
統
之
前
，
參
衆
兩
為
對
弾
劾
匿
臣
 

事
不
會
輕
率
從
事
 

唯
是
綜
觀

Srl
形
勢
， 

早
日
批
准
福
特
繼
任
副
總
統
，
只
是
空
雷
無
 

雨
，
因
國
會
多
數
議
員
均
主
審
愼
，
因 

59 
明 

匿
臣
過
去
用
人
不
當
，
不
容
一
錯
再
錯
， 

萬
一
福
特
綱
任
未
得
批
准
，
又
將
如
何
 

觀
察
家
綜
合
結
龜
•
•
一
，
署
臣
大
矢
人
 

心
，
已
無
启
國
能
力
。
二
，
福
特
任
命
遅
遲
 

末
獲
批
鹿
。
三 

衆
議
長
阿
乂V
s
願
讓
賢
 

。

，
如
國
會
不
欲
參
議
員
伊
士
闌
繼
任
， 

則
唯
有
另
選
一
有
資
咯
做
   

8
統
的
人
士
繼
阿
 

拔
特
 

111 
任
衆
議
良
，
此
人
电
成
諾
卜
欲
於
一
 

九
七
六
年
競
選f
居18
統
，
同
時
亦
不
損
阿
 

拔
特
在
衆
)
原
有
權
柄
~

2
^̂̂

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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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̂
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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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̂̂̂

抑
和
平
軍
宜
爭
取
時
間
愈
早
派
出
愈
佳
一
 

雄
盛
頃
用
美
參
議
員
 

須
每
次
先
向
安
理
會
諮
商
，
势
必
失
去

1  

有

屯
,

三0
之
三
育
j

家
， 

•
倘

力
促
早
闢
中
美
航
線
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/
亀 

美
華
盛
頓
州
民
主
黨
 

參
議
員
麥
格
諾
遜
，
昨
在
出
席
政
府
民
航
局
 

兩
位
新
高
官
委
任
聽
審
席
上
，
曾
極
力

TH:
促
 

美F

航
局
開
始
與
中
國
談
判
開
闢
中
美
民
航
 

班
機
航
線
 

巾
國
人
 

居
全
世
界
四
分Z
 

一
。
乃
一
龐
大
市
場
。

美
著
名
心
臟
專
家
浙
世
 

(
波
上
頓
美
聯iy

電
)
曾
爲
前
美
總
統
 

愛
善
考
華
療
治
心
病
之
專
家
懐
特
醫
生
，
八 

十
七
歲
，
因
患
中
風
心
病
併
發
逝
世
。 

懷
醫
生
亦
曾
於
 
一 
九
七0
患
過
 
一 *
微
 

小
心
臟
病
，
今
年
八
月
更
曾
割
過
腦
部
■ 

香
港
工
業
外
資
總
額

功
效
，
仰
和
平
軍
所
需
後
勤
能
隊
支
援
，
而 

目
前
僅
血
拿
大
可
以
隨
時
供
應
。

加
拿
大
外
長
沙
皮
爲
此
頂
爭
執
，
今
晨
 

特
飛
抵
紐
約
與
聯
國
秘
書
長
直
接
作
一
 
次
緊
 

急
會
商
，
随
後
擬
舉
行
 
一 
次
記
者
招
待
會
澄
 

淸
、•
然
後
飛
返
加
京
向
國
會
報
告
 

因
沙
外
 

長
咋
向
國
會
保
證
，
在
蘇
聯
之
反
對
未
獲
解
 

决
力
前
•
加
軍
不
擬
開
赴
中
東
。

其
它
有
關
中
東
發
展
綜
報
如F
:
 

一
，
美
域
建
議
在
蘇
彙
土
運
河
以
阿
兩
 

一
軍
對
峙
地
區
(
特
指
被
圍
之
埃

■8.
三
軍
)
，

区

 

0
 

岁

％

 

寻

》

』

低&
^

rinE
 

OU 

Pnl
 

aco

設
立
一
一
走
廊
地
带
」
，
由
聯
合
國
和
平
軍
 

駐
防
，
以
阿
兩
軍
均
不
得
闖
人
。

二 

據
黎
巴
懒
京
城
貝
特
魯
一
家
阿
拉
 

伯
文
報
紙
報
導
.
偶
，
敍
利
亞
慢
伊
拉
克
网
國
 

對
美
國
務
 

JNU
基
辛
格
卜
週
訪
問
中
東
•
曾
拒
 

紹
其
注
訪
，
此
舉
係
抗
衰
華
盛
頓
在
中
東
戰
 

事
，
對
國
一
- 
限
度
軍
事
經
濟
援
助
。

三
，
肯
雅
咋
日
宣
布
，
與
，
色
外
絶
交

，
癸
丑
年
十
月
.

日
》

W
B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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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水
門
案
聲
帶
移
送
法
庭
檢
聽
壹
波
三
折

*
*
 宏我

矗

仍
居
第
一 
把
交
椅

美

兩

恭

*
盛徐知

(
紐
約
合
衆
社
電
)
據
此
間
獲
得
香
港
 

貿
易
發
展
局
之
最
近
統
計
碌
告
：
去
年
一
九

•
 

「 

元 

一

一九一
■
一

■
一
♦- 二 

十一一 
丁 

J
-
一 

一一.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毛
五
 
一 

每
季
尺
元
二
毛
五
一
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毛
一
 

^jl±juyj

 

每
季
七
元
五
毛
一
 

半

年

十

五

元

一
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元

(
華
盛
肢
美
聯
社
電
)
美
京
水
門
醜
案
，
發
展
峯
迴
路
轉
，
高
潮
迭
起
，
昨
又
發
生
軒
 

然
大
波
，
匿
臣
托
其
律
師
携
帶
一
宮
錄
音
聲
帶
送
至
初
庭
交
*
法
官
施
里
的
時
，
竟
自
場
宣
 

佈
，
全
部
僅
七
餌
聲
帶
，
而
非
九
部
，
因
仃
兩
部
根
奉
僕
不
存
在
，
該
兩
部
「
不
存
在
」
之 

聲
帶
係
最
重
要
者
 

牽
渉
前
總
檢
察
長
米
曹
及
前
闩
宮
法
律
顧
問
廸
恩
先
後
與
匿
由
會
談
之
 

詳
細
紀
錄
。

消
息
傳
出
，
美
京
震
動
，
輿
論
嘩
然
，
何
以
至
此
時
始
宣
布
，
白
宮
解
釋
； 

一
、
與
米
曹
電
話
時
，
係
在
走
廊
，
而 

經
以
私
人
支
累
寄
内
巴
敏
的
摩
检
察
官
收
下

報
 

費
 

價

七
二
年
度
香
港
各
建
工
商
業
所
獲
方
來
投
資
 

總
額
 

美
國
仍
居
第
一
把
交
椅
。
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一
月
止
，
香
港
二
白
 

一
六
十
二
宗
外
資
全
營
或
合
營
之
各
項
工
商
業
 

一
中
，
有
一
百
卜
一
宗
自
屬
於
 

•#國
方
面
所
 

作
之
授
資
。
就
値
約
逹
美
金
八
千
九
二
九
十
 

(
萬
元
。
該
等
工
商
業
中
，
經
營
工
業
者
佔
大
 

多
數
，
其
達
六
十
家
，
衣
服
敵
佔
«
十
一
家
 

，
棉
織
業
佔4-

八
家
。

，
成 S
Z
廿
叁
個
與
：
斷
交
之
國
家
，
(
亦 

卽
對
以
絶
交
之
第
♦
個
非
洲
國
家
，
其
株
均
 

爲
阿
拉
伯
   

<8
家
)
，
直
至
以
色
列
退
出
其
所
 

:5

之
阿
拉
伯
起
領
土
爲
止
。

四
.，
據
以
軍
方
發
言
人
報
導
■
在
運
河
 

東
岸
被
圍
/
埃
及
第
三
軍
，
約
二
譽
人
)

， 

一
昨1

曾
經
金
圖
突
圍
，
與
以
軍
駁
火
一
小
時

表

非
在
纳
公
室
中
。

五
、
金
院
特
委
會
索
閱
匿
臣
在
佛
州
之

二
、
廸
聘
談
話
，
則
凑
巧
聲
带
已
用
完
 

私
人
銀
行
存
数
帳
目
，
但
匿
臣
律
師
以
總
統
 

，
此
事
影18

重
大
，
究
將
衣
何
反
應
，
弟
稍
特
權
直
理
田
，
拒
絕
，
出
白
宮
現
正
進
行
與

，
終
告
不
逞
，
埃
兵
六
人
陣
亡
，
又
謂
埃
軍
 

曾
出
動
坦
克
大
炮
。

今
陽
光
一

天
晴
寒
冷

高8
度
四
五
 
8
温
度
三
十

加
外
長
延
期
訪
蘇
聯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據
官
方
钿
吿
 
更
不
信
任
匿
臣

待
幾
日
方
能
窺
出
，
唯
恐
美
國
人
氏
將
從
此
 

該
會
律
師
談
判
，
謀
来
折
衷
妥
協
辦
法
。

巴
 

五
一

六
，
夥
於
匿
臣
公
圖
施
用
權
力
影
響
對
 

調
査
美
國
電
話
電
訊
公
司
 ) 
軍
違
法
事
件
，

—

。

修
訂
僑
眷
移
民
法
例
問
題

其
宅
有
』
水
門
案
婚
展
綜
碌
如
 
下
；

編 
者

稱
：
加
政
府
外
交
部
 

沙
皮
訪
問
蘇
聯
 

期 

，
延
期
一
星
期
，
至
十
一 
月
十
八
日
前
往
莫
 

斯
科
。外

交
部
發
言
人
稱
：
此
次
延
期
動
程
， 

是
由
蘇
磽
駐
加
大
便
亞
力
山
*
雅
高
夫
利
扶
 

之
要
求
，
因
中
東
發
牛
戰
事
影

to，
致
蘇
聯

一
、
被
炒
獣
魚
之
前
特
別
主
抖
官
考
斯
 

前
特
別
檢
察
官
力
斯
謂
，
獲
悉
其
前一8

下
人 

，
現
已
獲
倫
對
劍
橋
大
學
之
禮
聘
，
前
往
任
 

員
曾
向
司
法
部
報
告
眞
川
♦
是
此
事
由
司
法

加
拿
大
的
移
民
法
例
，
經
過
數
卜
年
來
的
♦*
次
修
改
，
以
至
現
在
才
把
 

有
關
種
族
及
地
區
等
方
面
的
歧
視
部
份
副
除
，
最
低
限
度
在
表
面
上
已
經
 
一

教
糧
一
年
，
專
難
有
關
美
國N
政
治
史
。 

部
人
員
向
時
代S
刊
洩
露
亦
有
可
能
。 

二
、
美
共
和
黨
參
議
員
沙
茲
比
昨
進
白
 

七
，
美
國
■
家
新
聞
局
以
匿
臣
上
週
記

視
同
仁
，
至
於
盲
質
上
是
否
仍
有
歧
視
的
現
爱
 

雲
眉
華
洪
門
民
治

N
t

分
部
因
接
獲
政
府

象
，
則
須
待
詳
細
的
調
查
和
研
究
，
才
能
獲
二
公
函
後
，
乃
定
期

得

考

聚

府

移
!

局I

行
的
法H
 1
1
i

^ssI

 禮
/

 
8|
||

麟

一
外
交1

1

之
活
動
日
程
繁
，
應
接
 
證
實
聲
i

i

檢
察
長
，
幷
表
示
 

不
公
之
報
導
，i

麋
相
，
决
警
仃
公
開
 

。
例
問
題
，
希
能
集
思
廣
益
，
以
臻
一
：̂
善
。

一 

茲
特
提
出
公
考
意
見
如
次
：

一
，
僑
眷
商
系
親
屬
來
加
•
不
應
受
年

星
期
六
)
下
午
七

宫
謁
信
臣
後
，
出
時
滿
面
春
風
，
無
形
中
似
 

者
會
上
曾
指
青
美
各
 
電
視
台
，
對
其
作
歪
曲

一
不
想
做
個
言
聽
計
從
的
司
法
部
長
。

查
審
，
將
召
谷
電
台
負
責
人
及
白
宮
派
人
公

不
暇
之
故
。

南
越
恫
嚇
先
行
動
手 

( 
西
貢
合
衆
 #

電
)
美
與
南
侬
聯
合
指
 

責
北
越
-
續
在
南
越
境
內
軍
事
集
結
，
且
準
 

一 
備
於
年
底
發
動
進
攻
。
西
貢
官
方
揚
言
正
考

例
是
在
許
多
年
前
訂
立
卜
來
，
時
至
今
 

恐
有
电
過
時
陳
舊
，
未
能
切
合
時
代
和
現h
匡

內
各
民
仆

=
一
、
型
院
專
查
水
門
案
特
委
會
昨
復
會
 

加
。

，
集
中
於
匿
臣
禽
競
選
重
任
而
不
惜
使
用
含
 

英
外
長
下
月
訪
蘇
亠
足
 

種
r
擁
撻
，
手
段
對
付
政
敵
，
包

括

動

用

十

沙

i
 

一

。

一。

曾
、
聿
占
 

(
倫
敦
路
透
社
電
)
英
外
交
部
何
美
宜
 

一 
萬
斤
捐
款
中
之
一 
千
貳
百
元
，
暗T
津
貼

美
國
納
粹
黨
派
間
諜
偵
查
民
主
黨
人
。 

布
，
定
期
卜
二q
二
日
至
丘H
前
往
莫
斯
科
 

四
、
辭
？

前
则
總
統
阿
紐
前
於
認
罪
 

作
訪
問
，
與
蘇
聯
領
油
商
談
中
東
局
勢
及
其
 

(
瞞
稅
)
時
，
被
判
罰
款
美
金
一 
萬
元
，
咋 

空
計
界
大
事
。

環
境
的
需
要
 

遂
計
劃
先
红
 

族
團
體
，
對
於
移
民
例
應
予
： 

盡
景
提
出
意
見
 

以
供
政
府
一 

法
例
時
，
得
有
參
者
和
根
據
 

新
移
民
的
適
當
途
徑
，
這
是

0

F
 

目
一

/

齡
限
制
，
尤
其
父
母
限
六
+

以
上
,
有
碍
團
 

修
訂
移
电
"
聚
，
因
許
多
人
的
父
   

®
年
齡
未
滿
六
十
歲
。

，
尋
求
各
民
族
=
 

二
，
僑
咎
健
康
檢
査
有
懐
疑
時
，
應
准
 

慮
先F
手
就
强
，
阻
遏
共
軍
之
威
脅
■ 

貝
行
民
主
政
治
鲁
來
加
後
醫
理
。
因
在
國
外
醫
療
費
也
是
中
該
 

美
國
務
院
發

W

人
麥
格
魯
斯
基
 

警
告
 

•

華
僑
負
漬
，
反
而
影
智
資
金
外fg

。 

北
越
對
美
决
心
干
萬
勿
估
計
錯
誤
。 

一

一
的
一
程
表
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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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紀去過論不施實年明


